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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感。 

（十七）本院林委員國正，鑒於台灣少子化、生育率低等問題，政府推

出多項鼓勵生育政策，然而日前修正通過的公保條例，將公務

員生育給付從一個月增加為二個月，高於現行的勞保生育給付

一個月，明顯看出公保與勞保兩者之間受惠甚大。鑒此，孕育

下一代是台灣全民的責任，且是帶動國家經濟的火車頭，屬於

社會互助範圍，政府更責無旁貸。因此，為拉近不同職業國人

生育之照顧，並提振基層勞工生育意願，以及基於公平性原則

，本席要求勞動部儘速推動修《勞工保險條例》第三十二條，

將勞保生育給付比照公保標準，由現行給付月投保薪資「三十

日」提高到「六十日」，以落實政府照顧美意，維護願意生育

幼兒之基層勞工父母的權益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為鼓勵國人生育，各國政府莫不提供各種誘因，包括就學補助、公費托育、留職停薪等。

因此，我國於一月在本院三讀修正通過《公教人員保險法》部分條文，公教人員的生育給

付從原本一個月增加到二個月薪俸。不過，現行《勞工保險條例》生育給付請領資格為，

被保險人分娩或早產者，按被保險人分娩或早產當月（退保後生產者為退保當月）起，前

六個月的平均月投保薪資一次給與生育給付補助費三十天。 

二、從上述明顯看出公保與勞保兩者之間受惠甚大，人民竟因職業別而有不同程度的生育補助

。然而，孕育下一代是台灣全民的責任，且是帶動國家經濟的火車頭，屬於社會互助範圍

，政府更責無旁貸。 

三、根據統計，2013 年的勞保生育給付金額 38 億 9102 萬多元，若勞保生育給付加碼延長至 60

天，則平均每個人可請領約 5.6 萬元，每年將有 14 萬人受惠，有彌補勞工家庭的基本生活

開支。 

四、因此，為拉近不同職業國人生育之照顧，並提振基層勞工生育意願，以及基於公平性原則

，本席要求勞動部儘速推動修《勞工保險條例》第三十二條，將勞保生育給付比照公保標

準，由現行給付月投保薪資「三十日」提高到「六十日」，以落實政府照顧美意，維護願

意生育幼兒之基層勞工父母的權益。 

（十八）本院陳委員根德，針對台鐵已經在去年底啟用多卡通系統，高

鐵至今除悠遊聯名卡之外，尚無法使用其他票證系統，除了便

利性不足，也阻礙跨系統轉乘優惠推行及國內觀光旅遊環境之


